
臺北市大同區建泰里 113 年度上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18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

二、地點：建泰里里民活動場所(承德路 1段 79 巷 7號) 

三、主持人：陳里長鵬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炎鴻里幹事 

四、市政府指導長官：  

五、上級督導人員：洪源孝視導  

六、參加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

七、主席致詞：感謝各位鄰長志工夥伴的參與及歡迎各位與會貴賓，會議開始。 

八、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：請參閱書面資料。  

九、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： 

 

(一)大同區社會服務中心陳至彥社工師宣導: 

A. 脆弱家庭服務介紹 

家庭因貧窮、犯罪、失業、物質濫用、未成年親職、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、

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，造成物質、生理、心理、環境的

脆弱性，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。 

B. 脆弱家庭類型 

C. 社福中心角色 

 



D. 列冊獨居長者服務介紹 

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

凡年滿 65歲，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全日型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，經老人服

務中心/社福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，列冊服務： 
1、年滿 65歲以上，單獨居住本市,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者;列入獨居。但若長者與親屬

關係疏離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、雖有同住者，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，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，列入獨居： 

＊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。 

＊同住家屬 1週內有連續 3 天（含 3天）以上不在者，列入獨居，但間歇性不在者，不予列入。 

＊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、無照顧契約關係者。 

3、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 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，列入獨居。 

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
1.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

2.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

3.營養餐飲服務 

4.日間照顧服務 

5.居家服務 

6.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

7.機構安置服務 

8.緊急救援系統 

9.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，免付掛號費服務 

10.其他服務：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衣物、棉被等，並優先以弱勢獨居

長者為服務對象。 

E. 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服務介紹 

(一) 服務理念及目標：減少對社區環境的負面影響、提供友善夜宿環境 

(二)輔導及服務措施 

 

 

 

 

 



F. 簡易助人技巧推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急難救助受理窗口仍維持現行區公所及社福中心雙軌制，不區分第一次或第

二次申請，如區公所遇民眾多次申請或確 有其他福利需求，需社工專業輔導介

入，可轉介社福中心。 

 

 (二) 大同戶政事務所吳鈺琳戶籍員宣導： 

一、 [虛報戶籍—撤銷登記並重罰]遷戶口（遷徙登記）應有居住事實，如有申請不

實情形，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條處以新臺幣 3,000～9,000 元之

罰鍰。 

二、 戶政事務所繳納各項規費可使用「悠遊卡」或「智慧支付」進行電子繳費，信

用卡嘛也通，快速又方便。除了減少現金接觸，出門洽公免帶零錢！ 

三、 為提倡節能減碳及配合無紙化作業，戶政事務所提供「電子收據」服務，民眾

若有使用需求，可逕至臺北市政府「收據雲平台」

（https://e-receipts.gov.taipei/TPGovEReceipt/householdInquiry）進行

收據查詢、下載或列印。 

四、 臺北市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試」自

即日起測試時間可隨到隨辦，相關事項如下： 

(一)報名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8：30至 17:00。 

(二)報名及考試地點：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。 

(三)應備證件：請攜帶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、最近 2年內所拍攝

正面彩色脫帽相片 1張(同國民身分證規格)及考試費用 500 元。 

五、 有關內政部新增自然人憑證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功能，已於 110 年 10月 28日上

線提供服務，請配合辦理並多加利用。 

六、 自然人憑證已 8年到期（含展期期間）前 60天及到期 1年內，且到期前為有效



的自然人憑證，可在自然人憑證網站申請線上續卡作業。進入系統後填寫相關

資料且完成線上繳費後，憑證中心將進行製證及配送(約 7-10工作天)，待收到

自然人憑證 IC卡後，依通知函上執行相關作業完成開卡，即可開始使用憑證。 

七、 新增「繳交數位相片申辦國民身分證」服務，民眾可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

網直接上傳數位相片電子檔，再赴戶政事務所辦理國民身分證。 

八、 有市政問題，歡迎使用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（hello.gov.taipei)、台北通 App

「服務」項目「有話要說」反映或撥打 1999 網路電話諮詢。 

 

 (三)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林靖雯護理師宣導： 

1.為培養民眾健康自主量測習慣，本中心於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9:00-17:00，提供
健康便利站免費量測服務，建立自我健康紀錄，鼓勵民眾攜帶悠遊卡或台北卡至
本中心量測。 

相關資訊請洽林護理師(2585-3227分機 6651) 

2、本中心提供 65歲以上長者衰弱評估，包含衰弱評估、跌倒、憂鬱三部分，若長
者有肌無力或心理憂鬱等症狀，將提早進行協助健康照護介入方案或轉介至醫
院。 

相關資訊請洽林護理師（2585-3227分機 6651） 

3、本中心輔導轄區職場，致力推動無菸環境並依職場員工健康需求，推動健康飲食、
運動等活動，以期建立國民健康生活型態、促進工作者身心健康，鼓勵邀請職場
共同加入全國「健康職場認證」。 

相關資訊請洽羅護理師（2585-3227分機 6665）   

4、整合規劃大同區轄區高齡友善服務資源、醫療服務資源及長期照顧等社區資
源 ，進行社區資產盤點，提供高齡健康照護整合服務模式，建置轉介服務模
式，讓長者獲得即時且完整的服務，歡迎各里段多加運用。相關資訊請洽林護
理師(6651) 

5、為早期發現失智症，本中心提供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，以早期發現及早治療，
凡65歲(含)以上之民眾，皆可至本中心服務台檢測，經篩檢量表分數≧2分以
上(含)者，將協助轉介至特約醫院進行確診。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(2585-3227
分機6637)。 

 

(四)建成派出所黃榮忠巡佐宣導： 



一、 交通安全宣導： 

本市近 5年(106至 110年)每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 27人，分析在 106

至 110 年間，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37人，65 歲以上高齡行人占 93人；

期間高齡行人死亡比例高達 67%。111年 1至 11月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

17人，65歲以上高齡行人所占比例約為 76%。為提升高齡者之用路安全，確保

通行安全，以降低事故發生率之目標，本分局特利用本次會報宣導提醒高齡者： 

(一) 於清晨、天色昏暗外出時應穿著亮色衣服、配戴反光飾物或攜帶手電筒。 

(二) 儘量靠邊行走。 

(三) 穿越道路時應走行人穿越道(斑馬線)，看清左右無來車時再儘速通過。 

(四) 沒有把握剩餘綠燈時間通過路口，應等待下一次綠燈再通過。 

二、 犯罪預防反詐騙宣導： 

1. 海外求職： 

近來許多台灣人前往柬埔寨想賺大錢，卻被迫從事詐騙等非法工作，如有不從

則遭集團沒收護照、毆打、性侵等限制人身自由情事。提醒欲前往海外工作之

民眾，應小心查證。 

2. 投資詐騙： 

詐騙集團透過社群網路散布投資訊息，抓準民眾短期回收高額利潤之投機心

態，誘使大量加碼投注，等到被害人最後領不回款項時才驚覺受騙。此類詐騙

常與「假交友詐騙」結合，被害人單純以交友為前提，透過網路交友軟體互相

認識，等到雙方熟識後，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誘騙進行投資，被害人交付金錢

後，對方隨即避不見面或無法聯繫，這類詐騙手法為「假交友」與「假投資」

綜合體。 

 

(五)延平消防分隊陳柏樺分隊長宣導： 

一、 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

1. 為整合本府各機關資源，結合本市各區里、鄰長、里幹事、社工團體、各級學校

及各種宣導管道，全面訪視本市 5樓以下建築物未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戶，

並推廣宣導設置住警器。 



 

2. 鑒於國內及本市近期發生多起住宅火災案例，皆造成重大人命傷亡，是鄰建築經

常使用鐵皮、木造等未具防災性能之隔間材質，及避難通道過於狹窄或推積雜物

等情形，致使火災演稱延燒快速、逃生不易高度潛在風險，為維護住宅安全，本

局目前針對本市各種易生災害住宅處所類型加強執行各項管理措施，相關處所如

下:5層樓以下老舊建築物頂樓加蓋建築物蝸居(穴居)室內違法隔間之出租套房。 

3.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讓我們能第一時間察覺火災發生，而完善的「家庭逃生計畫」

才能讓我們立即採取必要而正確的應變動作，確保生命安全。 

(1) 畫出 1個家庭逃生計畫圖。 

(2) 標示 2個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難出口及路線。 

(3) 設定 1個屋外逃生集合地點。每 6個月進行逃生演練 1次。 

(4) 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的空間。 

4. 近年來住宅火災案件中，有許多係因室內以易燃材料作隔間，以致火災時  

     無法有效阻擋火煙熱，難以避難逃生，或因火災發生時沒有及時關門，而  

     被濃煙嗆傷、造成傷亡。宣導民眾藉由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的空間， 

     以提升火災時成功避難逃生的機率。宣導主軸為藉由「避難通道雜物不堆 



     積」、「耐燃材料隔間需置頂」及「火災關門避難有空間」等標語向民眾 

     宣導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空間的重要性。 

(六)大同區建成清潔隊陳建福分隊長宣導： 

 
 



 



十、討論事項 

  案由一：11３全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    （一）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11月 3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 號函說明

三有關里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活動規定事項辦理。 

   （二）活動項目： 

      1.文化之旅。 

2.國標舞。 

3.瑜珈。 

4.歌唱班。 

5.里民座談。 

6.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，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。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 

案由二：有關本里 11３年度補助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支用情形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11３里鄰建設服務經費預計辦理下列事項: 

         一、資本門:70,000元 

             (一)按摩椅(預算 70,000 元整)。 

         二、經常門:242,000元 

             (一)志工參訪預計 90,000元 

             (二)研討會預計 35,000元 

             (三)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相關活動 60,000 元 

             (四)其他:剩餘 57,000元授權由里長統籌運用之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案由三：有關本里 11３度鄰長自強活動支用情形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 依據「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」辦理，每位鄰 

長補助新臺幣 3,840 元整(俟 113 年預算通過後再行辦理)。 

       （二）擇日辦理，行程由里長統籌規劃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

 

案由四：有關本里 113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支用情形一案，提請討 

          論。 

  說明： 

(一） 依據「臺北市里辦公處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(二） 經費 60,000元由里長統籌規劃之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五: 有關本里 11３度有關迪化污水處理廠非回饋里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 明： 

       （一）依據「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」辦理。 

        (二) 本里 113度迪化污水處理廠非回饋里回饋金全數以經常門支出。 

       （三）預計辦理：  

           1.重陽節活動(預算約 50,000元) 

             2.母親節活動(預算約 50,000元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案由六：有關本里 113 年度資源回收補助金支用情形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 說明： 

    (一)依據「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獎勵推行資源回收垃圾減量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十一、區級督導洪源孝視導講評及宣導事項：      

    貴里鄰長與工作夥伴，11２年度在陳里長的帶領下表現優異，表彰事項列舉多項

值得鼓勵。去年疫情比較緊張，疫情期間出門一定要配戴口罩並且遵守防疫相關規則，

最後敬祝各位里鄰長及外單位夥伴新的一年身體健康、閤家平安。 

十二、散會：上午 11時３０分。 


